
关于召开 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发行了“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银行间债券简称“14 左旗城投债”

（ 1480257.IB），交易所债券简称“PR 左旗债”（ 124728.SH），发行金额

为 8亿元，票面利率 8.6%，期限 7年，目前余额为 4.8 亿元。截止公告日发

行人均按时足额兑付了本金和利息。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根据《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发行人拟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召开本期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表决《关于提前兑

付 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附件

1）。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大事项提示 

鉴于本次提前兑付债券持有人地区分散，为保障广大债券持有人参加会

议的权利且便于债券持有人参加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争取更多债券持有

人参会，发行人认为在根据《2014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是基于保护投资者

利益、切实履行受托管理义务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未损害全体债券持有

人的合法权益，未违反《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

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等法律法规和



《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召开时间：2018 年 5月 18 日 9:00 至 11: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 

4、发行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洋 

联系地址：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红旗宾馆斜对面中交二公局

楼 5层阿左旗城投公司 

联系电话：15504834055 

传真电话：0483-8227161 

电子邮箱：709920579@qq.com 

5、债权登记日：2018 年 5月 16 日。 

三、审议事项 

《关于提前兑付 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的议案》（附件 1）。 

四、出席会议人员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 2018 年 5 月 16 日交易

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次提前兑付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

因故不能参会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会，该代理人不必须是本

期债券的持有人（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2）。 

2、发行人。 

3、主承销商/债权代理人。 

4、发行人聘请的律师。 



5、发行人认为有必要出席的其他人员。 

五、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1、法人债券持有人代表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证

券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债券持有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人需提供

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 

3、上述有关证件、证明材料均可使用复印件，法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

复印件需加盖公章，自然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债券持有人签名。 

六、表决程序和效力 

1、向会议提交的每个议案应由与会的债券持有人和/或受托人投票表 

决。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每一张本期债券拥有一票表决权。 

2、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方式为无记名方式书面投票表决。 

债券持有人和/或受托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应当对提交表决的议案

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

弃表决权，其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3、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有两人负责监票、计票，律师负责见证表决过程。 

监票人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担任，会议主持人应主持推举本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监票人。与拟审议事项或本期债券发行人有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

和/或受托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4、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所 

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

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七、会议费用的承担方式 



1、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组织、律师费用等由发行人承担。 

2、债权代理人、债券持有人和/或受托人应自行承担出席、参加债券

持有人会议而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等费用。 

广大投资者若对本公告内容存在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日起尽快与联

系人沟通。本公告内容若有变更，会议召集人将以公告方式发出补充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会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媒体上公告，敬请投资者

留意。 

特此通知。 

附件 1：关于提前兑付 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 

附件 2：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附件 3：2018 年第一次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附件 1 

关于提前兑付 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的议案 

各位债券持有人：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发行人计划提前兑付 2014 年阿拉善

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原债券本息兑付办法如下： 

一、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5 年

至 2021 年每年的 4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托管人办理；上市债券利息的支

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收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间，从第三年开

始，每年末按照发行总额 20%的比例提前偿还本期债券本金。每次还本时按

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

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

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当期利息随本金一

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



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由债券托管人办理；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债

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

明。 

为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利益，发行人秉持公平公正原则，现提前兑付方

案如下： 

如本次议案通过，发行人或发行人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将于约定时间提前

兑付 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兑付净价为

63.5643 元，并在兑付当日支付应计利息，具体兑付时间另行公告。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号）等法律法规、《2014年阿拉善

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为了维

护 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的权

益，现将本议案上述内容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审议。 



附件 2 

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会

议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8年5月

18日召开的 2014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年

笫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提前兑付2014年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委托有效期为自授

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 

如委托人未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法人债权人须经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司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债权人请填写统一社会与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

代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中债登系统提供总账户账号/交易所系统提供一码通

账号或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 1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8 年  月   日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附件 3 

2018 年第一次阿拉善左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债券持有人：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关于提前兑付 2014 年阿拉善左旗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 

备注：请用钢笔在“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标示表决意见，同一议案只能标示一

种意见，或“同意”或“反对”或“放弃”，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视为弃

权，在会议主持人规定的时间内未提交表决票的视为弃权。 

债券持有人（法人加盖公章/自然人签字）： 

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 1张）： 

证券账号（中债登系统提供总账户账号/交易所系统提供一码通账号或证券账户号）：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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